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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安全衛生法規資料庫

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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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依勞動檢查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之危險性工作場所分類如下：

一、甲類：係指下列工作場所：

(一)從事石油產品之裂解反應，以製造石化基本原料之工作場所。

(二)製造、處置、使用危險物、有害物之數量達本法施行細則附表一及附表二規定數

量之工作場所。

二、乙類：係指下列工作場所或工廠：

(一)使用異氰酸甲酯、氯化氫、氨、甲醛、過氧化氫或吡啶，從事農藥原體合成之工

作場所。 

(二)利用氯酸鹽類、過氯酸鹽類、硝酸鹽類、硫、硫化物、磷化物、木炭粉、金屬粉

末及其他原料製造爆竹煙火類物品之爆竹煙火工廠。 

(三)從事以化學物質製造爆炸性物品之火藥類製造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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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條  

第4條  

第二章 甲類工作場所之審查

第5條  

三、丙類：係指蒸汽鍋爐之傳熱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或高壓氣體類壓力容器一日之冷

凍能力在一百五十公噸以上或處理能力符合左列規定之一者：

(一)一千立方公尺以上之氧氣、有毒性及可燃性高壓氣體。 

(二)五千立方公尺以上之前款以外之高壓氣體。

四、丁類：係指下列之營造工程：

(一)建築物頂樓樓板高度在五十公尺以上之建築工程。 

(二)橋墩中心與橋墩中心之距離在五十公尺以上之橋樑工程。 

(三)採用壓氣施工作業之工程。 

(四)長度一千公尺以上或需開挖十五公尺以上之豎坑之隧道工程。 

(五)開挖深度達十五公尺以上或地下室為四層樓以上，且開挖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之

工程。 

(六)工程中模板支撐高度七公尺以上、面積達一百平方公尺以上且佔該層模板支撐面

積百分之六十以上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修正前原條文  相關子法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製程修改：係指危險性工作場所製程技術、設備、作業程序或規模之變更。

二、液化石油氣：係指混合有三個碳和四個碳之碳氫化合物為主要成分之碳氫化合物。

三、冷凍用高壓氣體：係指使用於冷凍、冷卻、冷藏、製冰及其他凍結使用之高壓氣體。

四、一般高壓氣體：係指液化石油氣及冷凍用高壓氣體以外之高壓氣體。

五、加氣站：係指直接將液化石油氣或壓縮天然氣灌裝於「固定在使用該氣體為燃料之車輛

之容器」之固定式製造設備。

六、審查：係指勞動檢查機構對工作場所有關資料之書面審查。

七、檢查：係指勞動檢查機構對工作場所有關資料及設施之現場檢查。

事業單位應於甲類工作場所、丁類工作場所使勞工作業三十日前，向當地勞動檢查機構 (以下簡稱

檢查機構) 申請審查。

事業單位應於乙類工作場所、丙類工作場所使勞工作業四十五日前，向檢機構申請審查及檢查。

 

事業單位向檢查機構申請審查甲類工作場所，應填具申請書 (如格式一) ，並檢附下列資料各三

份：

一、安全衛生管理基本資料，如附件一。

二、製程安全評估報告書，如附件二。

三、製程修改安全計畫，如附件三。

四、緊急應變計畫，如附件四。

五、稽核管理計畫，如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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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安全衛生管理基本資料

一、事業單位組織系統圖。

二、危險物及有害物之管理。

三、勞工作業環境測定及監督計畫。

四、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管理。

五、醫療衛生及勞工健康管理。

六、勞工安全衛生組織、人員設置及運作。

七、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八、自動檢查計畫。

九、承攬管理計畫。

十、勞工教育訓練計畫。

十一、事故調查處理制度。

十二、工作場所之平面配置圖並標示下列規定事項，其比例尺以能辨識其標示內容為度：

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所在位置及名稱、數量。

危險物及有害物所在位置及名稱、數量。

控制室所在位置。 

消防系統所在位置。 

可能從事作業勞工、承攬人勞工及外來訪客之位置及人數。

附件二 製程安全評估報告書

一、 製程說明：

工作場所流程圖。

製程設計規範。

機械設備規格明細。

製程操作手冊。

維修保養制度。

二、實施初步危害分析（Preliminary Hazard Analysis）以分析發掘工作場所重大潛在危

害，並針對重大潛在危害實施下列之一之安全評估方法，實施過程應予記錄並將改善建議彙整：

檢核表（Checklist）。 

如果-結果分析（What If）。 

危害及可操作性分析（Hazard and Operability Studies）。 

故障樹分析（Fault Tree Analysis）。 

失誤模式與影響分析（Failure Modes and Effects Analysis）。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具有上列同等功能之安全評估方法。 

三、製程危害控制。

四、參與製程安全評估人員應於報告書中具名簽認（註明單位、職稱、姓名，其 為執業技師者應

加蓋技師執業圖記），及本辦法第六條規定之相關證明、資 格文件。

附件三 製程修改安全計畫

製程修改安全計畫至少應含下列事項：

一、製程修改程序。

二、安全衛生影響評估措施。

三、製程操作手冊修正措施。

四、製程資料更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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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  

五、勞工教育訓練措施。

六、其他配合措施。

附件四 緊急應變計畫

緊急應變計畫至少應含下列事項：

一、緊急應變運作流程與組織：

應變組織架構與權責。

緊急應變控制中心位置與設施。

緊急應變運作流程與說明。

二、緊急應變設備之置備與外援單位之聯繫。

三、緊急應變演練計畫與演練記錄（演練模擬一般及最嚴重危害之狀況）。

四、緊急應變計畫之修正。

附件五 稽核管理計畫

稽核管理計畫至少應含下列事項：

一、稽核事項

製程安全評估。

正常操作程序。

緊急操作程序。

製程修改安全計畫。

勞工教育訓練計畫。

自動檢查計畫。

承攬管理計畫。

緊急應變計畫。

二、稽核程序

稽核組織與職責。

稽核紀錄及追蹤處理。

相關圖表

前條資料事業單位應依作業實際需要，於事前由下列人員組成評估小組實施評估：

一、工作場所負責人。

二、曾受國內外製程安全評估專業訓練或具有製程安全評估專業能力，並有證明文件，且經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者 (以下簡稱製程安全評估人員) 。

三、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四、工作場所作業主管。

五、熟悉該場所作業之勞工。

事業單位未置前項第二款之製程安全評估人員或認有必要時，應以在國內完成製程安全評估人員訓

練之下列執業技師為製程安全評估人員：

一、工業安全技師及下列之一之技師：

(一) 化學工程技師。

http://www.iosh.gov.tw/Law/LawPublish.aspx?K=4&LID=63&TextID=264&UID=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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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  

第8條  

第三章 乙類工作場所之審查及檢查

第9條  

第10條  

第11條  

(二) 工礦衛生技師。

(三) 機械工程技師。

(四) 電機工程技師。

二、技術顧問機構僱用之前款技師。

前項人員同時具有二種資格者，得為同一人。

第一項實施評估之過程及結果，應予記錄。

第五條之審查，檢查機構認有必要時，得前往該工作場所實施檢查。

第五條審查之結果，檢查機構應於受理申請後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但可歸責於事業單

位者，不在此限。

 

事業單位對經檢查機構審查合格之工作場所，應於製程修改時或至少每五年依第五條檢附之資料重

新評估一次，為必要之更新並記錄之。

前項重新評估，準用第六條之規定。

 

事業單位向檢查機構申請審查及檢查乙類工作場所，應填具申請書 (如格式二) ，並檢附第五條

各款規定之應審查資料各三份。

相關圖表

前條資料事業單位應依作業實際需要，於事前組成評估小組實施評估。

前項評估小組之組成及評估，準用第六條之規定。

 

檢查機構對第九條之申請，應依同條檢附之資料，實施審查。

檢查機構於審查後，應對下列設施實施檢查：

一、火災爆炸危害預防設施，如附件七。

二、有害物洩漏及中毒危害預防設施，如附件八。

審查及檢查之結果，檢查機構應於受理申請後四十五日內，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但可歸責於事業

單位者，不在此限。

附件七 乙類工作場所應檢查之火災爆炸危害預防設施

(一) 危險物品倉庫之避雷裝置。

(二) 發火源之管制。

(三) 靜電危害預防措施。

(四) 危險性蒸氣、氣體及粉塵濃度測定及管理。

http://www.iosh.gov.tw/Law/LawPublish.aspx?K=4&LID=63&TextID=265&UID=2059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中文版 »法令規章 »全部安全衛生法規資料庫<img src='http://www.iosh.gov.tw/images/hot.gif' border='0' alt='全部安全衛生法規' />»危險性...

http://www.iosh.gov.tw/Law/LawPublish.aspx?LID=63[2013/5/10 上午 09:47:30]

第12條  

第四章 丙類工作場所之審查及檢查

第13條  

(五) 危險物製造及處置場所之安全措施。

(六) 化學設備安全設施。

(七) 危險物乾燥室之結構。

(八) 危險物乾燥設備之安全設施。

(九) 電氣防爆設備。

附件八 乙類工作場所應檢查之有害物洩漏及中毒危害預防設施

一、一般設施：化學設備之洩漏預防設施。

二、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設施：

(一) 特定化學設備之洩漏預防設施。

(二) 設置特定化學設備之室內作業場所之避難設施。

(三) 警報器具及除卻危害之藥劑。

(四) 地板及牆壁之構造。

(五) 特定化學設備之標示。

(六) 特定管理設備之計測裝置及警報裝置。

(七) 特定管理設備因應異常化學反應之措施。

(八) 特定管理設備之備用電源。

(九) 特定化學物質之搬運與儲存。

(一○) 緊急沖淋設備。

(一一) 作業管理人員之設置。

(一二) 防護具。

三、有機溶劑中毒危害預防設施：

(一) 有機溶劑作業之密閉設備或局部排氣裝置。

(二) 輸氣管面罩及防毒面罩。

四、粉塵危害預防設施：

(一) 局部排氣裝置及整體排氣裝置。

(二) 呼吸防護具。

相關圖表

事業單位對經檢查機構審查及檢查合格之工作場所，應於製程修改時或至少每五年依第九條檢附之

資料重新評估一次，為必要之更新並記錄之。

前項重新評估，準用第六條之規定。

 

事業單位向檢查機構申請審查及檢查丙類工作場所，應填具申請書 (如格式三) ，並檢附第五條

各款規定之應審查資料各三份。

相關圖表

http://www.iosh.gov.tw/Law/LawPublish.aspx?K=4&LID=63&TextID=265&UID=2061
http://www.iosh.gov.tw/Law/LawPublish.aspx?K=4&LID=63&TextID=266&UID=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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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條  

第15條  

前條資料事業單位應依作業實際需要，於事前組成評估小組實施評估。

前項評估小組之組成及評估，準用第六條之規定。

 

檢查機構對第十三條之申請，應依同條檢附之資料，實施審查。

檢查機構於審查後，應對下列設施實施檢查：

一、一般高壓氣體製造設施，如附件九。

二、液化石油氣製造設施，如附件十。

三、冷凍用高壓氣體製造設施，如附件十一。

四、加氣站製造設施，如附件十二。

五、鍋爐設施，如附件十三。

審查及檢查之結果，檢查機構應於受理申請後四十五日內，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但可歸責於事業

單位者，不在此限。

附件九 一般高壓氣體製造設施之應檢查事項

一、境界線、警戒標示。

二、 處理煙火之設備。

三、設備間距離。

四、儲槽間距離。

五、警告標示。

六、防液堤。

七、壓力表。

八、安全裝置。

九、安全閥之釋放管。

十、液面計。

十一、緊急遮斷裝置 。

十二、電氣設備。

十三、緊急電源。

十四、撒水裝置。

十五、防護牆。

十六、氣體漏洩檢知警報設備。

十七、防毒措施。

十八、防止溫升措施。

十九、識別及危險標示。

二十、靜電消除措施。

二十一、通報設備。

附件十 液化石油氣製造設施之應檢查事項

一、第一種製造設施之應檢查項目

境界線、警戒標示。

水噴霧裝置等。

防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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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煙火之設備。

設備間距離。

防液堤。

壓力表。

安全裝置。

安全閥之釋放管。

負壓防止措施。

液面計。

緊急遮斷裝置。

電氣設備。

防止溫升措施。

氣體漏洩檢知警報設備。

靜電除卻措施。

通報設備。

耐震構造。

警告標示。

二、第二種製造設施之應檢查項目

境界線、警戒標示。

水噴霧裝置等。

處理煙火之設備。

壓力表。

安全裝置。

安全閥之釋放管。

電氣設備。

氣體漏洩檢知警報設備。

靜電除卻措施。

緊急電源。

通報設備。

附件十一 冷凍用高壓氣體製造設施之應檢查事項

一、警戒標示。

二、不滯留之構造。

三、壓力表

四、安全閥之釋放管。

五、承液器之液位計。

六、氣體漏洩檢知警報設備。

七、防液堤。

八、毒性氣體之防毒措施。

九、電氣設備等。

十、煙火之隔離。

附件十二 加氣站製造設施之應檢查事項

一、境界線、警戒標示。

二、水噴霧裝置等。

三、防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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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條  

第五章 丁類工作場所之審查

第17條  

四、處理煙火之設備。

五、設備間距離。

六、防液堤。

七、壓力表。

八、安全裝置。

九、安全閥之釋放管。

十、負壓防止措施。

十一、液面計。

十二、緊急遮斷裝置。

十三、電氣設備。

十四、防止溫升措施。

十五、氣體漏洩檢知警報設備。

十六、靜電除卻措施。

十七、通報設備。

十八、警告標示。

附件十三 鍋爐設施應檢查事項

一、鍋爐房。

二、鍋爐房出入口。

三、鍋爐之基礎及構架。

四、鍋爐房頂部淨距。

五、鍋爐房側方構造淨距。

六、可燃性物料堆置淨距。

七、鍋爐燃料儲存淨距。

八、鍋爐設置場所安全管理標示。

相關圖表

事業單位對經檢查機構審查及檢查合格之工作場所，應於製程修改時或至少每五年依第十三條檢附

之資料重新評估一次，為必要之更新並記錄之。

前項重新評估，準用第六條之規定。

 

事業單位向檢查機構申請審查丁類工作場所，應填具申請書 (如格式四) ，並檢附下列資料、施

工安全評估人員簽認文件及相關專業技師簽證文件各三份：

一、施工計畫書，如附件十四。

二、施工安全評估報告書，如附件十五。

前項相關專業技師簽證之事項以勞工安全衛生設施涉及專業技術部分為限，事業單位於提出審查申

請時，應確認技師之簽證無誤。

對於工程內容較複雜、工期較長、施工條件變動性較大等特殊狀況之工程者，得報經檢查機構同意

後，分段申請審查。

http://www.iosh.gov.tw/Law/LawPublish.aspx?K=4&LID=63&TextID=266&UID=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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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條  

附件十四 施工計畫書

事業單位應依執行該工程製訂之施工計畫書於事前實施安全評估；其內容分列如下：

一、工程概要

工程內容概要。

施工方法及程序。

現況調查。

二、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人員。

勞工安全衛生協議計畫。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

自動檢查計畫。

緊急應變計畫及急救體系。

稽核管理計畫（稽核事項應包括對模板支撐、隧道支撐、擋土支撐、施工架及壓氣設施等臨時性

假設工程，查驗是否具經專業技師簽證之整體結構系統計算書、結構圖、施工圖說等，以及施作時

是否以拍照或檢核表等留存相關檢驗紀錄）。

三、分項工程作業計畫

分項工程內容（範圍）。

作業方法及程序（建築工程之升降機按裝工程宜採無架施工法施工；橋樑工程之上部結構工程如

位於過河段及軟弱地質區，其支撐部分應避免採就地支撐工法）。

作業組織。

使用機具及設施設置計畫。

作業日程計畫（依進度日程編列作業項目與需用之人員機具、材料等）。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設置計畫。

附件十五 施工安全評估報告書

一、初步危害分析表。

二、主要作業程序分析表。

三、施工災害初步分析表。

四、基本事項檢討評估表：就附件十四所列施工計畫作業內容之施工順序逐項依勞工安全衛生相關

法規及工程經驗予以檢討評估。

五、特有災害評估表：對施工作業潛在之特有災害（如倒塌、崩塌、落磐、異常出水、可燃性及毒

性氣體災害、異常氣壓災害及機械災害等），應就詳細拆解之作業程序及計畫內容實施小組安全評

估，有關評估過程及安全設施予以說明。

六、施工計畫之修改：應依前五項評估結果修改、補充施工計畫。

七、報告簽認：參與施工安全評估人員應於報告書中具名簽認（註明單位、職稱、姓名，其為開業

建築師或執業技師者應加蓋開(執)業圖記，簽證之。）及本辦法第十七條規定之相關證明、資格文

件。

相關圖表

前條資料事業單位應於事前由下列人員組成評估小組實施評估：

一、工作場所負責人。

二、曾受國內外施工安全評估專業訓練或具有施工安全評估專業能力，具有證明文件，且經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者 (以下簡稱施工安全評估人員) 。

http://www.iosh.gov.tw/Law/LawPublish.aspx?K=4&LID=63&TextID=267&UID=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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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條  

第20條  

第六章 附則

第21條  

第22條  

第23條  

第23-

1條  

三、專任工程人員。

四、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五、工作場所作業主管 (含承攬人之人員) 。

事業單位未置前項第二款之施工安全評估人員或認有必要時，應以在國內完成施工安全評估人員訓

練之下列開 (執) 業人員為施工安全評估人員：

一、工業安全技師及下列之一之技師：

(一) 建築師。

(二) 土木工程技師。

(三) 結構工程技師。

(四) 大地工程技師。

(五) 水利工程技師。

二、技術顧問機構僱用之前款開 (執) 業技師。

前項人員同時具有二種資格者，得為同一人。

第一項實施評估之過程及結果，應予記錄。

 

第十七條之審查，檢查機構認有必要時，得前往該工作場所實施檢查。

第十七條審查之結果，檢查機構應於受理申請後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但可歸責於事業

單位者，不在此限。

 

事業單位對經審查合格之工作場所，於施工過程中變更主要分項工程施工方法時，應就變更部分重

新評估後，報經原檢查機構審查。

前項審查，準用第十七條之規定。

 

檢查機構為執行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檢查，得就個案邀請專家學者協助之。

 

檢查機構實施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檢查時，製程安全評估小組、施工安全評估小組成員應列席說

明。

 

檢查機構實施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檢查時，應摘要記錄過程及決議等事項。

 

爆竹煙火工廠向檢查機構申請審查或檢查時，應檢附由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主管機關核發之製造許可

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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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條  

所有附件(DOC)下載     下載次數：6621

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DOC)     下載次數：3310

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PDF)     下載次數：2122

                 本頁最後更新日期  2012/07/16

回首頁 上一頁 回頂端 友善列印
 

著作權聲明 ｜ 網站隱私權政策 ｜網站安全政策宣告 ｜ 交通資訊導引 ｜管理員信箱 ｜網站問題與反應 ｜ 
本所服務專線：(02)26607600 本所地址：22143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407巷99號
最佳瀏覽環境：IE 6.0、FireFox 2.0 以上版本．本網站最佳瀏覽解析度為 1024*768

網站更新日期：2013/5/10 上午 08:24:11

修正前原條文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http://www.iosh.gov.tw/Law/LawDownload.aspx?K=1&LID=63&F=F2257
http://www.iosh.gov.tw/Law/LawDownload.aspx?K=1&LID=63&F=F2257
http://www.iosh.gov.tw/Law/LawDownload.aspx?K=1&LID=63&F=F2257
http://www.iosh.gov.tw/Law/LawDownload.aspx?K=1&LID=63&F=F2257
http://www.iosh.gov.tw/Law/LawDownload.aspx?K=1&LID=63&F=F2952
http://www.iosh.gov.tw/Law/LawDownload.aspx?K=1&LID=63&F=F2952
http://www.iosh.gov.tw/Law/LawDownload.aspx?K=1&LID=63&F=F2952
http://www.iosh.gov.tw/Law/LawDownload.aspx?K=1&LID=63&F=F2953
http://www.iosh.gov.tw/Law/LawDownload.aspx?K=1&LID=63&F=F2953
http://www.iosh.gov.tw/Law/LawDownload.aspx?K=1&LID=63&F=F2953
http://www.iosh.gov.tw/Default.aspx
http://www.iosh.gov.tw/Law/LawPrint.aspx?K=1&LID=63&TextID=&UID=
http://www.webguide.nat.gov.tw/enable.jsp?category=20070203223601
http://www.iosh.gov.tw/Publish.aspx?cnid=554
http://www.iosh.gov.tw/Publish.aspx?cnid=34
http://www.iosh.gov.tw/Publish.aspx?cnid=35
http://www.iosh.gov.tw/Publish.aspx?cnid=37
mailto:aiosh@mail.iosh.gov.tw
mailto:aiosh@mail.iosh.gov.tw
mailto:aiosh@mail.iosh.gov.tw
http://www.iosh.gov.tw/Law/LawPublish.aspx?K=1&LID=63&TextID=268&UID=3259

	www.iosh.gov.tw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中文版 »法令規章 »全部安全衛生法規資料庫<img src='http://www.iosh.gov.tw/images/hot.gif' border='0' alt='全部安全衛生法規' />»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


	F3UHVibGlzaC5hc3B4P0xJRD02MwA=: 
	aspnetForm: 
	ctl00$HeaderMenu1$ddl1: [2]
	ctl00$HeaderMenu1$TextBox1: 
	ctl00$HeaderMenu1$Button1: 




